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上訴字第43號

上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蔡金澄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王昱棋律師

            廖威智律師

被      告  徐師涵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黃苓琦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李威翰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共      同

選任辯護人  徐人和律師

            崔碩元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銀行法等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

2年度金訴字第25號，中華民國113年3月14日第一審判決（起訴

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8164、26547、36012

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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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原判決關於蔡金澄之刑部分，徐師涵、黃苓琦及李威翰之犯

罪所得沒收部分，均撤銷。　　

二、蔡金澄處有期徒刑壹年拾月。

三、徐師涵、黃苓琦及李威翰下列未扣案之犯罪所得，均沒收，

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均追徵其價額：

(一)徐師涵犯罪所得新臺幣164萬2,667元。

(二)黃苓琦犯罪所得新臺幣190萬元。

(三)李威翰犯罪所得新臺幣152萬元。　　

四、其他上訴駁回。

　　理　由

一、依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

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本案上訴人即檢察官明示僅

就原判決關於被告徐師涵、黃苓琦、李威翰（下稱徐師涵等

3人）沒收部分提起上訴（本院卷一第222、397至398頁）；

上訴人即被告蔡金澄明示僅就原判決之量刑部分提起上訴

（本院卷一第398頁），是本院審理範圍就徐師涵等3人僅限

於沒收部分，就蔡金澄僅限於刑之部分，並以原判決認定之

犯罪事實及所犯法條為審酌依據。

二、有關被告蔡金澄量刑之減刑事由論述如下：　　

(一)按銀行法第125條之4第2項前段規定，犯同法第125條之罪，

在偵查中自白，如自動繳交全部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其

立法意旨，係為鼓勵犯罪行為人勇於自白並自動繳出其因參

與相關犯罪之所得而設。又所謂在偵查中「自白」，係指被

告對於自己犯罪事實之全部或攸關犯罪構成要件之主要部

分，在偵查中向有偵（調）查犯罪職權之公務員為坦白供述

而言（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491號判決意旨參照）。

查蔡金澄於偵查中已向有偵查犯罪職權之檢察官自白非法辦

理國內外匯兌業務犯行（偵B卷第255頁），且於本院審理期

間繳交犯罪所得，有收據在卷可憑（本院卷一第346頁），

符合上述銀行法第125條之4第2項前段規定，就所犯非法辦

理國內外匯兌業務罪，減輕其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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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蔡金澄無刑法第59條減輕規定之適用： 　　

　  按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

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此雖為法院依法得行使裁量事

項，然非漫無限制，必須犯罪另有特殊原因、環境與情狀，

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人之同情，認為即予宣告法定低度刑

期，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是以，為此項裁量減輕其刑

時，必須就被告全部犯罪情狀予以審酌，在客觀上是否有足

以引起社會上一般人之同情，而可憫恕情形，始謂適法（最

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6683號判決意旨可參）。查被告前因

違反銀行法業經法院有罪判決確定（詳後述），理應清楚非

銀行不得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然又犯本案；且被告已依銀

行法第125條之4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實無情輕法重之憾；

況被告於本案行為時，為身心健全之成年人，智識程度及社

會經驗均無明顯匱乏之虞，當可期其守法自重，又審酌其於

本案之犯罪情狀，無不得已而為之情由，難認有何在客觀上

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而可憫恕之情，自無再適用刑法第59條遞

減其刑之餘地。則被告及其辯護人主張適用刑法第59條，容

有未當。

三、有關被告徐師涵等3人沒收部分，論述如下：　　

(一)犯罪所得部分：

 1、原判決認定之犯罪事實：徐師涵自民國109年9月間受僱於自

稱「HO」之大陸地區人民所屬博弈集團，並於同年11月起，

透過浩崴科技有限公司（下稱浩崴公司）、涵澤有限公司

（下稱涵澤公司）、苡兆科技有限公司（下稱苡兆公司）

（上三公司合稱本案三公司），為「HO」所屬博弈集團招

募、綜理本案賭博網站所需之線上文字客服人員，嗣擔任涵

澤公司之總監及綜理涵澤公司之管理事務，統由涵澤公司負

責招募線上文字客服人員後，再分由浩崴公司及苡兆公司執

行賭博網站之線上文字客服業務；黃苓琦則係透過徐師涵之

介紹，於109年11月起先至涵澤公司從事招募本案賭博網站

線上文字客服人員之業務，嗣擔任苡兆公司之總監及綜理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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兆公司之管理事務，於111年4月起兼任浩崴公司總監及綜理

浩崴公司之管理事務；李威翰為黃苓琦之配偶，輔助黃苓琦

管理苡兆公司之事務，本案於111年6月14為警持票搜索而悉

徐師涵等3人犯行（原審卷2第216至218頁）。業經原判決判

處徒刑確定並執行，此有原審法院113年4月25日北院英刑全

112金訴25字第1130004698號函及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3年

5月2日北檢銘馨113執保153字第1139042526號函附卷可參

（原審卷2第309、311頁），合先敘明。

 2、徐師涵等3人犯罪所得計算如下：　　

 (1)徐師涵部分：

　　於警詢時供稱：我從事人力招聘，幫涵澤公司找人，然後提

供人力給浩崴公司及苡兆公司，每月收入約8萬元等語（偵A

4卷第340頁）；於偵查中供稱：「HO」希望我能幫他招聘人

員，他要成立一個人力資源公司，幫他的博弈網站找客服人

員，我於109年9月15日應聘後，就以涵澤公司為博弈網站招

募客服人員，每月薪水8萬元。我是涵澤公司的最高主管，

主要負責該公司在台灣業務營運等語（偵A4卷第470、473至

474頁）。則由徐師涵上開供稱及原審業已確定之犯罪事實

，堪認徐師涵因本案犯行而每月領取薪資8萬元，任職期間

自109年9月15日起至111年6月14日經警查獲日止，共計領取

20個月（109年10月至111年5月）又16天（109年9月15日至3

0日）之月薪（於111年6月間任職至14日，未滿1個月，尚不

能證明有領取該月份薪資，下同），薪資總計164萬2,667元

（計算式：80,000×[20+(16/30)]＝1,642,667）為其犯罪所

得。

 (2)黃苓琦部分：

　　於警詢時供稱：我工作薪資月薪10萬，收入來源是大陸總

部。苡兆公司為從事賭博客服及賭博軟體工程師的博弈公

司，我參與發放薪水及庶務工作；若缺客服時，我會請涵澤

公司幫忙招募員工等語（偵A4卷第185、191頁）；於偵查中

供稱：我在苡兆公司掛的職稱是總監，負責業務有員工薪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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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放，及與總部接洽博弈網站客服業務和對帳及庶務事項，

月薪約10萬元等語（偵A4卷第272頁）。則由黃苓琦上開供

稱及原審業已確定之犯罪事實，堪認黃苓琦因本案犯行而每

月領取薪資10萬元，任職期間自109年11月起至111年6月14

日經警查獲止，共計領取19個月（109年11月至111年5月）

之月薪，薪資總計190萬元（計算式：100,000×19＝1,900,0

00）為其犯罪所得。　

 (3)李威翰部分：

　　李威翰於偵查中供稱：我在本案三公司這邊領薪水，月薪8

萬元，沒有獎金，公司賺錢賠錢不關我的事，叫我做什麼我

就做什麼，我願意承認賭博罪等語（偵A4卷第163至164頁）

，則由李威翰上開供稱及原審業已確定之犯罪事實，堪認李

威翰因本案犯行而每月領取薪資8萬元，任職期間自109年11

月起至111年6月14日經警查獲止，共計領取19個月（109年1

1月至111年5月）之月薪，薪資總計152萬元（計算式：80,0

00×19＝1,520,000）為其犯罪所得。

 3、至徐師涵等3人及其等辯護人辯稱：徐師涵、黃苓琦於本案

三公司主要係執行網路影音直播之相關業務，直播內容與本

案賭博網站無關，領取月薪至多分別為5萬2,000元、4萬5,0

00元，其等處理招募賭博網站線上文字客服人員相關工作占

全部工作比例不到5分之1；李威翰未於本案三公司領取固定

月薪，所收取之20萬元係做直播找網紅之報酬佣金云云。惟

查：

 (1)李威翰於偵查中供稱：徐師涵知道我另有公司做網路行銷跟

網紅業配，請我幫他們博弈網站做直播，因此我在涵澤公司

群組裡有傳遞直播網紅的訊息等語（偵A4卷第161頁）；徐

師涵於偵查中供稱：本案博弈集團總部建議我們找直播主，

我在涵澤公司群組請大家幫忙等語（偵A4卷第429頁）；證

人即涵澤公司人事主管林嘉豪於警詢時證稱：涵澤公司於11

0年7、8月間到10月許經營網路直播平台的博弈網站遊戲項

目等語（偵A3卷第52頁）；證人即浩崴公司早班客服組長劉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五頁



安妮、文字客服人員許瀞云、張庭瑋、廖之琳、蘇怡禎、李

黛伶、洪啓耀於警詢時證稱：本案博弈網站遊戲有真人視訊

直播百家樂等語（偵C6卷第24、62、92、114、140、166、2

17頁），且有彩票直播活動之手機截圖在卷可憑（偵A4卷第

456頁）。綜上各情足認上開直播內容核與本案博弈網站遊

戲相關；又附表八所示證人即本案三公司之員工，亦均證稱

於本案三公司係從事本案博弈網站之線上文字客服人員或與

賭博網站有關之工作事務，有附表八所示供述證據在卷為據

，是本案三公司從事上開博弈網站相關賭博工作，實堪認

定；再者卷內尚無證據足可認定本案三公司尚有從事賭博工

作以外之事業。是以，徐師涵等3人於本案三公司所得薪

資，均為本案犯罪所得。

 (2)證人即涵澤公司人事主管林嘉豪於警詢、專員李建中於警詢

及偵查中均證稱：我從109年10月開始任職於涵澤公司，月

薪平均15萬元等語（偵A3卷第41至42、322、436頁）；涵澤

公司質檢部及網域檢測部主管張均皓於警詢及偵查中證稱：

我從109年10月開始任職於涵澤公司，月薪約5至6萬元等語

（他2卷第53、68至71頁）；浩崴公司客服經理李重億於警

詢時證稱：我於109年、110年在苡兆公司月薪5萬6,000元，

於111年在浩崴公司月薪6萬多元等語（偵A1卷第37至39

頁）；浩崴公司副理陳肇甫於警詢時證稱：我於109年8月至

111年5月任職於浩崴公司，經過一段時間升為副理，月薪5

萬5,000元等語（偵C6卷第528至530、532頁）；苡兆公司客

服經理謝文得於警詢時證稱：我從109年12月任職到110年12

月左右，月薪約5萬元等語（偵C4卷第10至11頁）；參以上

開任職於本案三公司之證人均係經由徐師涵或黃苓琦僱用

（原審卷2第217頁），則其等證人月薪可達15萬元，最少亦

有5萬元等情，堪以認定。又由徐師涵等3人上開供述及原審

已確定之犯罪事實，亦可認徐師涵、黃苓琦分別於擔任涵澤

公司、苡兆公司之總監及綜理該等公司事務、李威翰為黃苓

琦之配偶，輔助黃苓琦管理苡兆公司事務，徐師涵等3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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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三公司地位顯高於上開證人，則其等事後翻異前詞，徐

師涵、黃苓琦改稱其月薪僅有5萬初或低於5萬元、李威翰則

改稱沒有領取薪水云云，均低於所僱用之員工，核與常情顯

有不符，不足採信。　

 (3)再者，依李威翰手機內通訊軟體對話紀錄截圖（偵A4卷第12

5至151頁），可見李威翰向黃苓琦提醒本案博弈網站及集團

薪水事項（偵A4卷第127、129頁），並有李威翰與本案博弈

集團成員對話紀錄（偵A4卷第133頁），且有徐師涵於涵澤

公司群組傳達部門主管要定時點開群組、李威翰回應「好

的。收到」之對話紀錄（偵A4卷第141頁），堪認李威翰確

有處理本案博弈網站相關事務。至李威翰於原審先辯稱：透

過我的幫忙，「HO」的集團有獲得他們想要找的資源，給付

我約20萬元報酬云云（見原審卷1第201頁）；後又改稱：我

所收取之20萬元報酬與本案賭博無關云云（見本院卷2第151

頁），可見李威翰事後不僅翻異前詞，前後供述已有不一，

且辯稱核與上開對話紀錄截圖亦有不同，所辯難認為真實。

 (4)綜上，由本案事證實無法認定本案三公司係經營合法網路影

音直播或其他合法事業，縱有直播亦係為本案博弈網站遊戲

所為；又徐師涵等3人於警詢、偵查期間均已供稱所為本案

賭博犯行領取之月薪分別為8萬元、10萬元、8萬元，徐師涵

等3人於本案三公司任職期間領取薪資均為犯罪所得，已堪

認定（詳前所述），是徐師涵等3人及其等辯護人上開所

辯，無足可採。

(二)扣押物品部分：

 　 按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屬於犯罪行

為人者，得沒收之，刑法第38條第2項定有明文。然而，刑

法第38條第2項仍賦予法院一定裁量權限，得衡酌個案情節

決定是否沒收。經查：

 1、扣案如附表二編號19至29、附表三所示之物，均非徐師涵等

3人所有之物，自無從依上開規定沒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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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扣案如附表四、五、六所示之物，分別係在涵澤公司、浩崴

公司、苡兆公司扣得之物，除員工使用之個人物品外，均各

為公司所有之物，有證人聶塏潾、張均皓、劉安妮、梁詩

涵、李羽函、黃彥菁、葉鈺庭、吳育君、賴韋臻、林宇軒、

陳怡晴、謝采潔、張智超、許仲凱、黃育維、徐鵬修等人於

警詢之證述（他2卷第48至49、115、163頁、偵A2卷第13

頁、偵A3卷第190至191頁、偵C5卷第7、69至70、85至86、1

47、271至272、333、457、519、581至582頁、偵C6卷第108

頁、偵C7卷第4至6頁），及黃苓琦於原審審理之供述（原審

卷2第150至151頁）可憑，是扣案如附表四、五、六所示之

物亦均非徐師涵等3人所有之物，亦無從依上開規定沒收。

 3、扣案如附表二編號1至18所示之物，固分別為徐師涵等3人所

有之物，然該等扣案物均非違禁物，亦無證據證明屬供本案

犯罪所用、預備所用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故均不予宣告沒

收。

 4、至起訴書所稱扣案如附表三編號25（即起訴書附表六編號

3）、附表三編號51（即起訴書附表五編號10）、附表四編

號9（即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8）、附表六編號8（即起訴書附

表四編號4）、附表六編號21、23（即起訴書附表四編號1

6）所示現金共計633萬4,659元，及苡兆公司之台北富邦商

業銀行活存帳戶暨外匯帳戶存款390萬5,799元、美金2,241.

51元，據李威翰於偵查中供稱：入金是先到第三方公司提供

的帳戶，本案博弈集團會找好公司把我們同事拉進群組，如

果要入金的話，第三方公司會給我們銀行卡號，我們把銀行

卡號交給客戶，存好錢後第三方再打錢到菲律賓總部，出金

也是，客戶說要出金，菲律賓公司會存錢到第三方公司，第

三方公司再轉給客戶，我們比較像是中間傳遞資訊，沒有實

際經手錢的流動等語（偵A4卷第162頁）；黃苓琦於偵查中

供稱：我會向總公司提出要支付客服的薪水、辦公室租金等

公司費用的預算，總部會詢問我公司的外幣帳戶，接著告知

我錢已經打到外幣帳戶，我確認有入帳之後就將錢換匯成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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幣，再支付公司所需的薪水、租金等費用，我的薪資也是從

上開總部給的款項中提取屬於我的薪水等（偵A4卷第272至2

73頁）；徐師涵於偵查中供稱：我們是在招募客服人力，不

會接觸到賭博網站的金流等語（偵A4卷第472頁），可徵本

案三公司均僅負責線上賭博網站之文字客服工作，未經手上

開線上賭博網站入出金之款項，是依卷內證據尚不足認定上

開現金及銀行帳戶存款即為本案圖利聚眾賭博罪之犯罪所

得，爰不予宣告沒收。　

四、撤銷改判部分（關於蔡金澄之刑部分及徐師涵等3人之犯罪

所得沒收部分）之理由：　　

(一)原審審理後，就蔡金澄非法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罪，量處有

期徒刑3年8月；就徐師涵等3人共同犯圖利聚眾賭博罪，諭

知相關沒收、追徵，固非無見。惟查：⒈原判決就蔡金澄量

刑部分，未及審酌其於偵查中自白，且於本院審理時繳交犯

罪所得，有銀行法第125條之4第2項減刑適用。⒉徐師涵等3

人分別有上開應沒收之犯罪所得，原判決未審酌徐師涵等3

人於偵查期間之供述、本案三公司其他員工之證述及手機通

訊軟體相關對話紀錄等證據，逕以徐師涵等3人於原審不實

陳述之薪資及公司營業內容計算犯罪所得；且原審判決以

「估算」方式計算其等犯罪所得，而認定徐師涵及黃苓琦從

事本案違法行為之工作，占全部工作比例約1/5，然均未見

其估算所依據之相關資料，顯有違誤。綜上，被告蔡金澄上

訴主張適用刑法第59條減刑規定，固為無理由（如上所述）

，然檢察官上訴指摘原判決關於徐師涵等3人犯罪所得沒收

部分不當、蔡金澄上訴主張原判決量刑過重，均為有理由，

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關於蔡金澄之刑部分及徐師涵等3人之

犯罪所得沒收部分予以撤銷改判。　

(二)爰以行為人為基礎，審酌蔡金澄無視政府對於匯兌管制之禁

令，非法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迴避主管機關之監督與政府

對於兩岸資金流向之管制，影響國家經濟、金融匯兌之交易

秩序，並使尋求匯兌服務者之資金處於高度風險之中，且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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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之前即因犯同罪質之罪而經有罪判決確定，並獲緩刑，

竟不知悔改而仍以相同之方式更犯本案，行為實有不當。惟

考量蔡金澄犯罪期間非長（自111年2月至8月間），且經手

匯兌人民幣而獲取1萬4,248元犯罪所得（計算式：1,424,89

1÷10,000×100＝14,248，參附表七所示），尚非鉅額，並參

酌蔡金澄於原審否認，然於本院審理時，深知悔意業已坦承

全部犯行及繳回全部犯罪所得之犯後態度；從事公益活動及

捐款紀錄（本院卷一第383至388頁）；復考量犯罪動機、目

的、手段；蔡金澄自陳五專畢業，現職飾金買賣，已婚，須

扶養父母及小孩（原審卷2第139頁、本院卷一第427頁）等

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另就徐師涵等3人未

扣案之犯罪所得，諭知如主文第3項所示之沒收。

(三)至蔡金澄雖請求緩刑，惟查：蔡金澄前因違反銀行法等案

件，經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於110年10月13日以110年度金訴字

第110號違反銀行法等案件（下稱「前案一」）判處有期徒

刑1年8月，緩刑3年，於110年11月19日判決確定，緩刑期間

為110年11月19日至113年11月18日；復於「前案一」緩刑期

間，另因違反銀行法等案件，經本院於113年7月2日以112年

度金上訴字第66號案件（下稱「前案二」）判決處有期徒刑

3年8月，蔡金澄提起上訴，嗣最高法院於113年11月14日以1

13年度台上字第4358號判決駁回「前案二」之上訴確定，尚

未執行等情，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考。是蔡金澄就「前

案一」固經宣告緩刑，惟於110年11月19日至113年11月18日

緩刑期內因故意犯「前案二」之罪，而在緩刑期內之113年1

1月14日受逾6月有期徒刑之宣告確定，已有刑法第75條第1

項第1款聲請撤銷緩刑宣告事由；又蔡金澄就「前案二」亦

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確定，且無執行完畢已

逾5年之情形，自無刑法第74條第1項緩刑規定之適用，併此

敘明。　

五、上訴駁回部分（扣押物品沒收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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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扣案現金及苡兆公司銀行帳戶內款

項，應可認係用來經營賭博網站線上文字客服業務之營運資

金，屬供犯罪所用之物或預備供犯罪所用之物，應予沒收等

語。惟查，該等款項縱認屬本案三公司營運資金，然檢察官

未提出證據證明該等款項屬徐師涵3人所有，核與刑法第38

條第2項「屬於犯罪行為人者」之要件不符，自無從依刑法

第38條第2項規定沒收。原判決此部分所為認定與卷內事證

相符，就扣案物不予宣告沒收部分（如前所述），並無不

當，原判決此部分應予維持。檢察官此部分指摘無法採信，

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

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彥章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刑事第二十四庭　審判長法　官 宋松璟

　　　　　　　　　　　　　　　　　　　  法　官 鄭昱仁

　　　　　　　　　　　　　　　　　　　  法　官 姜麗君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蔡金澄部分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

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

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

法院」。

其餘不得上訴。

　　　　　　　　　　　　　　　　　　　　書記官 巫佳蒨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銀行法第29條

除法律另有規定者外，非銀行不得經營收受存款、受託經理信託

資金、公眾財產或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

違反前項規定者，由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會同司法警察

機關取締，並移送法辦；如屬法人組織，其負責人對有關債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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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負連帶清償責任。

執行前項任務時，得依法搜索扣押被取締者之會計帳簿及文件，

並得拆除其標誌等設施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

銀行法第125條

違反第29條第1項規定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新臺幣1千萬元以上2億元以下罰金。其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

上利益達新臺幣一億元以上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

臺幣2千5百萬元以上5億元以下罰金。

經營金融機構間資金移轉帳務清算之金融資訊服務事業，未經主

管機關許可，而擅自營業者，依前項規定處罰。

法人犯前二項之罪者，處罰其行為負責人。

中華民國刑法第268條

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或聚眾賭博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9萬元以下罰金。

附表一至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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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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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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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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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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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上訴字第43號
上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蔡金澄










選任辯護人  王昱棋律師
            廖威智律師
被      告  徐師涵






            黃苓琦




            李威翰




共      同
選任辯護人  徐人和律師
            崔碩元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銀行法等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金訴字第25號，中華民國113年3月14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8164、26547、36012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關於蔡金澄之刑部分，徐師涵、黃苓琦及李威翰之犯罪所得沒收部分，均撤銷。　　
二、蔡金澄處有期徒刑壹年拾月。
三、徐師涵、黃苓琦及李威翰下列未扣案之犯罪所得，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均追徵其價額：
(一)徐師涵犯罪所得新臺幣164萬2,667元。
(二)黃苓琦犯罪所得新臺幣190萬元。
(三)李威翰犯罪所得新臺幣152萬元。　　
四、其他上訴駁回。
　　理　由
一、依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 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本案上訴人即檢察官明示僅就原判決關於被告徐師涵、黃苓琦、李威翰（下稱徐師涵等3人）沒收部分提起上訴（本院卷一第222、397至398頁）；上訴人即被告蔡金澄明示僅就原判決之量刑部分提起上訴（本院卷一第398頁），是本院審理範圍就徐師涵等3人僅限於沒收部分，就蔡金澄僅限於刑之部分，並以原判決認定之犯罪事實及所犯法條為審酌依據。
二、有關被告蔡金澄量刑之減刑事由論述如下：　　
(一)按銀行法第125條之4第2項前段規定，犯同法第125條之罪，在偵查中自白，如自動繳交全部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其立法意旨，係為鼓勵犯罪行為人勇於自白並自動繳出其因參與相關犯罪之所得而設。又所謂在偵查中「自白」，係指被告對於自己犯罪事實之全部或攸關犯罪構成要件之主要部分，在偵查中向有偵（調）查犯罪職權之公務員為坦白供述而言（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491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蔡金澄於偵查中已向有偵查犯罪職權之檢察官自白非法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犯行（偵B卷第255頁），且於本院審理期間繳交犯罪所得，有收據在卷可憑（本院卷一第346頁），符合上述銀行法第125條之4第2項前段規定，就所犯非法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罪，減輕其刑。
(二)蔡金澄無刑法第59條減輕規定之適用： 　　
　  按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此雖為法院依法得行使裁量事項，然非漫無限制，必須犯罪另有特殊原因、環境與情狀，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人之同情，認為即予宣告法定低度刑期，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是以，為此項裁量減輕其刑時，必須就被告全部犯罪情狀予以審酌，在客觀上是否有足以引起社會上一般人之同情，而可憫恕情形，始謂適法（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6683號判決意旨可參）。查被告前因違反銀行法業經法院有罪判決確定（詳後述），理應清楚非銀行不得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然又犯本案；且被告已依銀行法第125條之4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實無情輕法重之憾；況被告於本案行為時，為身心健全之成年人，智識程度及社會經驗均無明顯匱乏之虞，當可期其守法自重，又審酌其於本案之犯罪情狀，無不得已而為之情由，難認有何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而可憫恕之情，自無再適用刑法第59條遞減其刑之餘地。則被告及其辯護人主張適用刑法第59條，容有未當。
三、有關被告徐師涵等3人沒收部分，論述如下：　　
(一)犯罪所得部分：
 1、原判決認定之犯罪事實：徐師涵自民國109年9月間受僱於自稱「HO」之大陸地區人民所屬博弈集團，並於同年11月起，透過浩崴科技有限公司（下稱浩崴公司）、涵澤有限公司（下稱涵澤公司）、苡兆科技有限公司（下稱苡兆公司）（上三公司合稱本案三公司），為「HO」所屬博弈集團招募、綜理本案賭博網站所需之線上文字客服人員，嗣擔任涵澤公司之總監及綜理涵澤公司之管理事務，統由涵澤公司負責招募線上文字客服人員後，再分由浩崴公司及苡兆公司執行賭博網站之線上文字客服業務；黃苓琦則係透過徐師涵之介紹，於109年11月起先至涵澤公司從事招募本案賭博網站線上文字客服人員之業務，嗣擔任苡兆公司之總監及綜理苡兆公司之管理事務，於111年4月起兼任浩崴公司總監及綜理浩崴公司之管理事務；李威翰為黃苓琦之配偶，輔助黃苓琦管理苡兆公司之事務，本案於111年6月14為警持票搜索而悉徐師涵等3人犯行（原審卷2第216至218頁）。業經原判決判處徒刑確定並執行，此有原審法院113年4月25日北院英刑全112金訴25字第1130004698號函及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3年5月2日北檢銘馨113執保153字第1139042526號函附卷可參（原審卷2第309、311頁），合先敘明。
 2、徐師涵等3人犯罪所得計算如下：　　
 (1)徐師涵部分：
　　於警詢時供稱：我從事人力招聘，幫涵澤公司找人，然後提供人力給浩崴公司及苡兆公司，每月收入約8萬元等語（偵A4卷第340頁）；於偵查中供稱：「HO」希望我能幫他招聘人員，他要成立一個人力資源公司，幫他的博弈網站找客服人員，我於109年9月15日應聘後，就以涵澤公司為博弈網站招募客服人員，每月薪水8萬元。我是涵澤公司的最高主管，主要負責該公司在台灣業務營運等語（偵A4卷第470、473至474頁）。則由徐師涵上開供稱及原審業已確定之犯罪事實，堪認徐師涵因本案犯行而每月領取薪資8萬元，任職期間自109年9月15日起至111年6月14日經警查獲日止，共計領取20個月（109年10月至111年5月）又16天（109年9月15日至30日）之月薪（於111年6月間任職至14日，未滿1個月，尚不能證明有領取該月份薪資，下同），薪資總計164萬2,667元（計算式：80,000×[20+(16/30)]＝1,642,667）為其犯罪所得。
 (2)黃苓琦部分：
　　於警詢時供稱：我工作薪資月薪10萬，收入來源是大陸總部。苡兆公司為從事賭博客服及賭博軟體工程師的博弈公司，我參與發放薪水及庶務工作；若缺客服時，我會請涵澤公司幫忙招募員工等語（偵A4卷第185、191頁）；於偵查中供稱：我在苡兆公司掛的職稱是總監，負責業務有員工薪資發放，及與總部接洽博弈網站客服業務和對帳及庶務事項，月薪約10萬元等語（偵A4卷第272頁）。則由黃苓琦上開供稱及原審業已確定之犯罪事實，堪認黃苓琦因本案犯行而每月領取薪資10萬元，任職期間自109年11月起至111年6月14日經警查獲止，共計領取19個月（109年11月至111年5月）之月薪，薪資總計190萬元（計算式：100,000×19＝1,900,000）為其犯罪所得。　
 (3)李威翰部分：
　　李威翰於偵查中供稱：我在本案三公司這邊領薪水，月薪8萬元，沒有獎金，公司賺錢賠錢不關我的事，叫我做什麼我就做什麼，我願意承認賭博罪等語（偵A4卷第163至164頁），則由李威翰上開供稱及原審業已確定之犯罪事實，堪認李威翰因本案犯行而每月領取薪資8萬元，任職期間自109年11月起至111年6月14日經警查獲止，共計領取19個月（109年11月至111年5月）之月薪，薪資總計152萬元（計算式：80,000×19＝1,520,000）為其犯罪所得。
 3、至徐師涵等3人及其等辯護人辯稱：徐師涵、黃苓琦於本案三公司主要係執行網路影音直播之相關業務，直播內容與本案賭博網站無關，領取月薪至多分別為5萬2,000元、4萬5,000元，其等處理招募賭博網站線上文字客服人員相關工作占全部工作比例不到5分之1；李威翰未於本案三公司領取固定月薪，所收取之20萬元係做直播找網紅之報酬佣金云云。惟查：
 (1)李威翰於偵查中供稱：徐師涵知道我另有公司做網路行銷跟網紅業配，請我幫他們博弈網站做直播，因此我在涵澤公司群組裡有傳遞直播網紅的訊息等語（偵A4卷第161頁）；徐師涵於偵查中供稱：本案博弈集團總部建議我們找直播主，我在涵澤公司群組請大家幫忙等語（偵A4卷第429頁）；證人即涵澤公司人事主管林嘉豪於警詢時證稱：涵澤公司於110年7、8月間到10月許經營網路直播平台的博弈網站遊戲項目等語（偵A3卷第52頁）；證人即浩崴公司早班客服組長劉安妮、文字客服人員許瀞云、張庭瑋、廖之琳、蘇怡禎、李黛伶、洪啓耀於警詢時證稱：本案博弈網站遊戲有真人視訊直播百家樂等語（偵C6卷第24、62、92、114、140、166、217頁），且有彩票直播活動之手機截圖在卷可憑（偵A4卷第456頁）。綜上各情足認上開直播內容核與本案博弈網站遊戲相關；又附表八所示證人即本案三公司之員工，亦均證稱於本案三公司係從事本案博弈網站之線上文字客服人員或與賭博網站有關之工作事務，有附表八所示供述證據在卷為據，是本案三公司從事上開博弈網站相關賭博工作，實堪認定；再者卷內尚無證據足可認定本案三公司尚有從事賭博工作以外之事業。是以，徐師涵等3人於本案三公司所得薪資，均為本案犯罪所得。
 (2)證人即涵澤公司人事主管林嘉豪於警詢、專員李建中於警詢及偵查中均證稱：我從109年10月開始任職於涵澤公司，月薪平均15萬元等語（偵A3卷第41至42、322、436頁）；涵澤公司質檢部及網域檢測部主管張均皓於警詢及偵查中證稱：我從109年10月開始任職於涵澤公司，月薪約5至6萬元等語（他2卷第53、68至71頁）；浩崴公司客服經理李重億於警詢時證稱：我於109年、110年在苡兆公司月薪5萬6,000元，於111年在浩崴公司月薪6萬多元等語（偵A1卷第37至39頁）；浩崴公司副理陳肇甫於警詢時證稱：我於109年8月至111年5月任職於浩崴公司，經過一段時間升為副理，月薪5萬5,000元等語（偵C6卷第528至530、532頁）；苡兆公司客服經理謝文得於警詢時證稱：我從109年12月任職到110年12月左右，月薪約5萬元等語（偵C4卷第10至11頁）；參以上開任職於本案三公司之證人均係經由徐師涵或黃苓琦僱用（原審卷2第217頁），則其等證人月薪可達15萬元，最少亦有5萬元等情，堪以認定。又由徐師涵等3人上開供述及原審已確定之犯罪事實，亦可認徐師涵、黃苓琦分別於擔任涵澤公司、苡兆公司之總監及綜理該等公司事務、李威翰為黃苓琦之配偶，輔助黃苓琦管理苡兆公司事務，徐師涵等3人在本案三公司地位顯高於上開證人，則其等事後翻異前詞，徐師涵、黃苓琦改稱其月薪僅有5萬初或低於5萬元、李威翰則改稱沒有領取薪水云云，均低於所僱用之員工，核與常情顯有不符，不足採信。　
 (3)再者，依李威翰手機內通訊軟體對話紀錄截圖（偵A4卷第125至151頁），可見李威翰向黃苓琦提醒本案博弈網站及集團薪水事項（偵A4卷第127、129頁），並有李威翰與本案博弈集團成員對話紀錄（偵A4卷第133頁），且有徐師涵於涵澤公司群組傳達部門主管要定時點開群組、李威翰回應「好的。收到」之對話紀錄（偵A4卷第141頁），堪認李威翰確有處理本案博弈網站相關事務。至李威翰於原審先辯稱：透過我的幫忙，「HO」的集團有獲得他們想要找的資源，給付我約20萬元報酬云云（見原審卷1第201頁）；後又改稱：我所收取之20萬元報酬與本案賭博無關云云（見本院卷2第151頁），可見李威翰事後不僅翻異前詞，前後供述已有不一，且辯稱核與上開對話紀錄截圖亦有不同，所辯難認為真實。
 (4)綜上，由本案事證實無法認定本案三公司係經營合法網路影音直播或其他合法事業，縱有直播亦係為本案博弈網站遊戲所為；又徐師涵等3人於警詢、偵查期間均已供稱所為本案賭博犯行領取之月薪分別為8萬元、10萬元、8萬元，徐師涵等3人於本案三公司任職期間領取薪資均為犯罪所得，已堪認定（詳前所述），是徐師涵等3人及其等辯護人上開所辯，無足可採。
(二)扣押物品部分：
 　 按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屬於犯罪行為人者，得沒收之，刑法第38條第2項定有明文。然而，刑法第38條第2項仍賦予法院一定裁量權限，得衡酌個案情節決定是否沒收。經查：
 1、扣案如附表二編號19至29、附表三所示之物，均非徐師涵等3人所有之物，自無從依上開規定沒收。
 2、扣案如附表四、五、六所示之物，分別係在涵澤公司、浩崴公司、苡兆公司扣得之物，除員工使用之個人物品外，均各為公司所有之物，有證人聶塏潾、張均皓、劉安妮、梁詩涵、李羽函、黃彥菁、葉鈺庭、吳育君、賴韋臻、林宇軒、陳怡晴、謝采潔、張智超、許仲凱、黃育維、徐鵬修等人於警詢之證述（他2卷第48至49、115、163頁、偵A2卷第13頁、偵A3卷第190至191頁、偵C5卷第7、69至70、85至86、147、271至272、333、457、519、581至582頁、偵C6卷第108頁、偵C7卷第4至6頁），及黃苓琦於原審審理之供述（原審卷2第150至151頁）可憑，是扣案如附表四、五、六所示之物亦均非徐師涵等3人所有之物，亦無從依上開規定沒收。
 3、扣案如附表二編號1至18所示之物，固分別為徐師涵等3人所有之物，然該等扣案物均非違禁物，亦無證據證明屬供本案犯罪所用、預備所用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故均不予宣告沒收。
 4、至起訴書所稱扣案如附表三編號25（即起訴書附表六編號3）、附表三編號51（即起訴書附表五編號10）、附表四編號9（即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8）、附表六編號8（即起訴書附表四編號4）、附表六編號21、23（即起訴書附表四編號16）所示現金共計633萬4,659元，及苡兆公司之台北富邦商業銀行活存帳戶暨外匯帳戶存款390萬5,799元、美金2,241.51元，據李威翰於偵查中供稱：入金是先到第三方公司提供的帳戶，本案博弈集團會找好公司把我們同事拉進群組，如果要入金的話，第三方公司會給我們銀行卡號，我們把銀行卡號交給客戶，存好錢後第三方再打錢到菲律賓總部，出金也是，客戶說要出金，菲律賓公司會存錢到第三方公司，第三方公司再轉給客戶，我們比較像是中間傳遞資訊，沒有實際經手錢的流動等語（偵A4卷第162頁）；黃苓琦於偵查中供稱：我會向總公司提出要支付客服的薪水、辦公室租金等公司費用的預算，總部會詢問我公司的外幣帳戶，接著告知我錢已經打到外幣帳戶，我確認有入帳之後就將錢換匯成臺幣，再支付公司所需的薪水、租金等費用，我的薪資也是從上開總部給的款項中提取屬於我的薪水等（偵A4卷第272至273頁）；徐師涵於偵查中供稱：我們是在招募客服人力，不會接觸到賭博網站的金流等語（偵A4卷第472頁），可徵本案三公司均僅負責線上賭博網站之文字客服工作，未經手上開線上賭博網站入出金之款項，是依卷內證據尚不足認定上開現金及銀行帳戶存款即為本案圖利聚眾賭博罪之犯罪所得，爰不予宣告沒收。　
四、撤銷改判部分（關於蔡金澄之刑部分及徐師涵等3人之犯罪所得沒收部分）之理由：　　
(一)原審審理後，就蔡金澄非法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罪，量處有期徒刑3年8月；就徐師涵等3人共同犯圖利聚眾賭博罪，諭知相關沒收、追徵，固非無見。惟查：⒈原判決就蔡金澄量刑部分，未及審酌其於偵查中自白，且於本院審理時繳交犯罪所得，有銀行法第125條之4第2項減刑適用。⒉徐師涵等3人分別有上開應沒收之犯罪所得，原判決未審酌徐師涵等3人於偵查期間之供述、本案三公司其他員工之證述及手機通訊軟體相關對話紀錄等證據，逕以徐師涵等3人於原審不實陳述之薪資及公司營業內容計算犯罪所得；且原審判決以「估算」方式計算其等犯罪所得，而認定徐師涵及黃苓琦從事本案違法行為之工作，占全部工作比例約1/5，然均未見其估算所依據之相關資料，顯有違誤。綜上，被告蔡金澄上訴主張適用刑法第59條減刑規定，固為無理由（如上所述），然檢察官上訴指摘原判決關於徐師涵等3人犯罪所得沒收部分不當、蔡金澄上訴主張原判決量刑過重，均為有理由，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關於蔡金澄之刑部分及徐師涵等3人之犯罪所得沒收部分予以撤銷改判。　
(二)爰以行為人為基礎，審酌蔡金澄無視政府對於匯兌管制之禁令，非法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迴避主管機關之監督與政府對於兩岸資金流向之管制，影響國家經濟、金融匯兌之交易秩序，並使尋求匯兌服務者之資金處於高度風險之中，且於本案之前即因犯同罪質之罪而經有罪判決確定，並獲緩刑，竟不知悔改而仍以相同之方式更犯本案，行為實有不當。惟考量蔡金澄犯罪期間非長（自111年2月至8月間），且經手匯兌人民幣而獲取1萬4,248元犯罪所得（計算式：1,424,891÷10,000×100＝14,248，參附表七所示），尚非鉅額，並參酌蔡金澄於原審否認，然於本院審理時，深知悔意業已坦承全部犯行及繳回全部犯罪所得之犯後態度；從事公益活動及捐款紀錄（本院卷一第383至388頁）；復考量犯罪動機、目的、手段；蔡金澄自陳五專畢業，現職飾金買賣，已婚，須扶養父母及小孩（原審卷2第139頁、本院卷一第427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另就徐師涵等3人未扣案之犯罪所得，諭知如主文第3項所示之沒收。
(三)至蔡金澄雖請求緩刑，惟查：蔡金澄前因違反銀行法等案件，經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於110年10月13日以110年度金訴字第110號違反銀行法等案件（下稱「前案一」）判處有期徒刑1年8月，緩刑3年，於110年11月19日判決確定，緩刑期間為110年11月19日至113年11月18日；復於「前案一」緩刑期間，另因違反銀行法等案件，經本院於113年7月2日以112年度金上訴字第66號案件（下稱「前案二」）判決處有期徒刑3年8月，蔡金澄提起上訴，嗣最高法院於113年11月14日以113年度台上字第4358號判決駁回「前案二」之上訴確定，尚未執行等情，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考。是蔡金澄就「前案一」固經宣告緩刑，惟於110年11月19日至113年11月18日緩刑期內因故意犯「前案二」之罪，而在緩刑期內之113年11月14日受逾6月有期徒刑之宣告確定，已有刑法第75條第1項第1款聲請撤銷緩刑宣告事由；又蔡金澄就「前案二」亦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確定，且無執行完畢已逾5年之情形，自無刑法第74條第1項緩刑規定之適用，併此敘明。　
五、上訴駁回部分（扣押物品沒收部分）：　　
　　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扣案現金及苡兆公司銀行帳戶內款項，應可認係用來經營賭博網站線上文字客服業務之營運資金，屬供犯罪所用之物或預備供犯罪所用之物，應予沒收等語。惟查，該等款項縱認屬本案三公司營運資金，然檢察官未提出證據證明該等款項屬徐師涵3人所有，核與刑法第38條第2項「屬於犯罪行為人者」之要件不符，自無從依刑法第38條第2項規定沒收。原判決此部分所為認定與卷內事證相符，就扣案物不予宣告沒收部分（如前所述），並無不當，原判決此部分應予維持。檢察官此部分指摘無法採信，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彥章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刑事第二十四庭　審判長法　官 宋松璟
　　　　　　　　　　　　　　　　　　　  法　官 鄭昱仁

　　　　　　　　　　　　　　　　　　　  法　官 姜麗君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蔡金澄部分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其餘不得上訴。
　　　　　　　　　　　　　　　　　　　　書記官 巫佳蒨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銀行法第29條
除法律另有規定者外，非銀行不得經營收受存款、受託經理信託資金、公眾財產或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
違反前項規定者，由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會同司法警察機關取締，並移送法辦；如屬法人組織，其負責人對有關債務，應負連帶清償責任。
執行前項任務時，得依法搜索扣押被取締者之會計帳簿及文件，並得拆除其標誌等設施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


銀行法第125條
違反第29條第1項規定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上2億元以下罰金。其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一億元以上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2千5百萬元以上5億元以下罰金。
經營金融機構間資金移轉帳務清算之金融資訊服務事業，未經主
管機關許可，而擅自營業者，依前項規定處罰。
法人犯前二項之罪者，處罰其行為負責人。


中華民國刑法第268條
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或聚眾賭博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9萬元以下罰金。
附表一至八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上訴字第43號
上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蔡金澄





選任辯護人  王昱棋律師
            廖威智律師
被      告  徐師涵



            黃苓琦


            李威翰


共      同
選任辯護人  徐人和律師
            崔碩元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銀行法等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
2年度金訴字第25號，中華民國113年3月14日第一審判決（起訴
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8164、26547、36012
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關於蔡金澄之刑部分，徐師涵、黃苓琦及李威翰之犯
    罪所得沒收部分，均撤銷。　　
二、蔡金澄處有期徒刑壹年拾月。
三、徐師涵、黃苓琦及李威翰下列未扣案之犯罪所得，均沒收，
    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均追徵其價額：
(一)徐師涵犯罪所得新臺幣164萬2,667元。
(二)黃苓琦犯罪所得新臺幣190萬元。
(三)李威翰犯罪所得新臺幣152萬元。　　
四、其他上訴駁回。
　　理　由
一、依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 
    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本案上訴人即檢察官明示僅
    就原判決關於被告徐師涵、黃苓琦、李威翰（下稱徐師涵等
    3人）沒收部分提起上訴（本院卷一第222、397至398頁）；
    上訴人即被告蔡金澄明示僅就原判決之量刑部分提起上訴（
    本院卷一第398頁），是本院審理範圍就徐師涵等3人僅限於
    沒收部分，就蔡金澄僅限於刑之部分，並以原判決認定之犯
    罪事實及所犯法條為審酌依據。
二、有關被告蔡金澄量刑之減刑事由論述如下：　　
(一)按銀行法第125條之4第2項前段規定，犯同法第125條之罪，
    在偵查中自白，如自動繳交全部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其
    立法意旨，係為鼓勵犯罪行為人勇於自白並自動繳出其因參
    與相關犯罪之所得而設。又所謂在偵查中「自白」，係指被
    告對於自己犯罪事實之全部或攸關犯罪構成要件之主要部分
    ，在偵查中向有偵（調）查犯罪職權之公務員為坦白供述而
    言（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491號判決意旨參照）。查
    蔡金澄於偵查中已向有偵查犯罪職權之檢察官自白非法辦理
    國內外匯兌業務犯行（偵B卷第255頁），且於本院審理期間
    繳交犯罪所得，有收據在卷可憑（本院卷一第346頁），符
    合上述銀行法第125條之4第2項前段規定，就所犯非法辦理
    國內外匯兌業務罪，減輕其刑。
(二)蔡金澄無刑法第59條減輕規定之適用： 　　
　  按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
    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此雖為法院依法得行使裁量事
    項，然非漫無限制，必須犯罪另有特殊原因、環境與情狀，
    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人之同情，認為即予宣告法定低度刑
    期，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是以，為此項裁量減輕其刑
    時，必須就被告全部犯罪情狀予以審酌，在客觀上是否有足
    以引起社會上一般人之同情，而可憫恕情形，始謂適法（最
    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6683號判決意旨可參）。查被告前因
    違反銀行法業經法院有罪判決確定（詳後述），理應清楚非
    銀行不得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然又犯本案；且被告已依銀
    行法第125條之4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實無情輕法重之憾；
    況被告於本案行為時，為身心健全之成年人，智識程度及社
    會經驗均無明顯匱乏之虞，當可期其守法自重，又審酌其於
    本案之犯罪情狀，無不得已而為之情由，難認有何在客觀上
    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而可憫恕之情，自無再適用刑法第59條遞
    減其刑之餘地。則被告及其辯護人主張適用刑法第59條，容
    有未當。
三、有關被告徐師涵等3人沒收部分，論述如下：　　
(一)犯罪所得部分：
 1、原判決認定之犯罪事實：徐師涵自民國109年9月間受僱於自
    稱「HO」之大陸地區人民所屬博弈集團，並於同年11月起，
    透過浩崴科技有限公司（下稱浩崴公司）、涵澤有限公司（
    下稱涵澤公司）、苡兆科技有限公司（下稱苡兆公司）（上
    三公司合稱本案三公司），為「HO」所屬博弈集團招募、綜
    理本案賭博網站所需之線上文字客服人員，嗣擔任涵澤公司
    之總監及綜理涵澤公司之管理事務，統由涵澤公司負責招募
    線上文字客服人員後，再分由浩崴公司及苡兆公司執行賭博
    網站之線上文字客服業務；黃苓琦則係透過徐師涵之介紹，
    於109年11月起先至涵澤公司從事招募本案賭博網站線上文
    字客服人員之業務，嗣擔任苡兆公司之總監及綜理苡兆公司
    之管理事務，於111年4月起兼任浩崴公司總監及綜理浩崴公
    司之管理事務；李威翰為黃苓琦之配偶，輔助黃苓琦管理苡
    兆公司之事務，本案於111年6月14為警持票搜索而悉徐師涵
    等3人犯行（原審卷2第216至218頁）。業經原判決判處徒刑
    確定並執行，此有原審法院113年4月25日北院英刑全112金
    訴25字第1130004698號函及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3年5月2
    日北檢銘馨113執保153字第1139042526號函附卷可參（原審
    卷2第309、311頁），合先敘明。
 2、徐師涵等3人犯罪所得計算如下：　　
 (1)徐師涵部分：
　　於警詢時供稱：我從事人力招聘，幫涵澤公司找人，然後提
    供人力給浩崴公司及苡兆公司，每月收入約8萬元等語（偵A
    4卷第340頁）；於偵查中供稱：「HO」希望我能幫他招聘人
    員，他要成立一個人力資源公司，幫他的博弈網站找客服人
    員，我於109年9月15日應聘後，就以涵澤公司為博弈網站招
    募客服人員，每月薪水8萬元。我是涵澤公司的最高主管，
    主要負責該公司在台灣業務營運等語（偵A4卷第470、473至
    474頁）。則由徐師涵上開供稱及原審業已確定之犯罪事實
    ，堪認徐師涵因本案犯行而每月領取薪資8萬元，任職期間
    自109年9月15日起至111年6月14日經警查獲日止，共計領取
    20個月（109年10月至111年5月）又16天（109年9月15日至3
    0日）之月薪（於111年6月間任職至14日，未滿1個月，尚不
    能證明有領取該月份薪資，下同），薪資總計164萬2,667元
    （計算式：80,000×[20+(16/30)]＝1,642,667）為其犯罪所
    得。
 (2)黃苓琦部分：
　　於警詢時供稱：我工作薪資月薪10萬，收入來源是大陸總部
    。苡兆公司為從事賭博客服及賭博軟體工程師的博弈公司，
    我參與發放薪水及庶務工作；若缺客服時，我會請涵澤公司
    幫忙招募員工等語（偵A4卷第185、191頁）；於偵查中供稱
    ：我在苡兆公司掛的職稱是總監，負責業務有員工薪資發放
    ，及與總部接洽博弈網站客服業務和對帳及庶務事項，月薪
    約10萬元等語（偵A4卷第272頁）。則由黃苓琦上開供稱及
    原審業已確定之犯罪事實，堪認黃苓琦因本案犯行而每月領
    取薪資10萬元，任職期間自109年11月起至111年6月14日經
    警查獲止，共計領取19個月（109年11月至111年5月）之月
    薪，薪資總計190萬元（計算式：100,000×19＝1,900,000）
    為其犯罪所得。　
 (3)李威翰部分：
　　李威翰於偵查中供稱：我在本案三公司這邊領薪水，月薪8萬元，沒有獎金，公司賺錢賠錢不關我的事，叫我做什麼我就做什麼，我願意承認賭博罪等語（偵A4卷第163至164頁），則由李威翰上開供稱及原審業已確定之犯罪事實，堪認李威翰因本案犯行而每月領取薪資8萬元，任職期間自109年11月起至111年6月14日經警查獲止，共計領取19個月（109年11月至111年5月）之月薪，薪資總計152萬元（計算式：80,000×19＝1,520,000）為其犯罪所得。
 3、至徐師涵等3人及其等辯護人辯稱：徐師涵、黃苓琦於本案三公司主要係執行網路影音直播之相關業務，直播內容與本案賭博網站無關，領取月薪至多分別為5萬2,000元、4萬5,000元，其等處理招募賭博網站線上文字客服人員相關工作占全部工作比例不到5分之1；李威翰未於本案三公司領取固定月薪，所收取之20萬元係做直播找網紅之報酬佣金云云。惟查：
 (1)李威翰於偵查中供稱：徐師涵知道我另有公司做網路行銷跟網紅業配，請我幫他們博弈網站做直播，因此我在涵澤公司群組裡有傳遞直播網紅的訊息等語（偵A4卷第161頁）；徐師涵於偵查中供稱：本案博弈集團總部建議我們找直播主，我在涵澤公司群組請大家幫忙等語（偵A4卷第429頁）；證人即涵澤公司人事主管林嘉豪於警詢時證稱：涵澤公司於110年7、8月間到10月許經營網路直播平台的博弈網站遊戲項目等語（偵A3卷第52頁）；證人即浩崴公司早班客服組長劉安妮、文字客服人員許瀞云、張庭瑋、廖之琳、蘇怡禎、李黛伶、洪啓耀於警詢時證稱：本案博弈網站遊戲有真人視訊直播百家樂等語（偵C6卷第24、62、92、114、140、166、217頁），且有彩票直播活動之手機截圖在卷可憑（偵A4卷第456頁）。綜上各情足認上開直播內容核與本案博弈網站遊戲相關；又附表八所示證人即本案三公司之員工，亦均證稱於本案三公司係從事本案博弈網站之線上文字客服人員或與賭博網站有關之工作事務，有附表八所示供述證據在卷為據，是本案三公司從事上開博弈網站相關賭博工作，實堪認定；再者卷內尚無證據足可認定本案三公司尚有從事賭博工作以外之事業。是以，徐師涵等3人於本案三公司所得薪資，均為本案犯罪所得。
 (2)證人即涵澤公司人事主管林嘉豪於警詢、專員李建中於警詢
    及偵查中均證稱：我從109年10月開始任職於涵澤公司，月
    薪平均15萬元等語（偵A3卷第41至42、322、436頁）；涵澤
    公司質檢部及網域檢測部主管張均皓於警詢及偵查中證稱：
    我從109年10月開始任職於涵澤公司，月薪約5至6萬元等語
    （他2卷第53、68至71頁）；浩崴公司客服經理李重億於警
    詢時證稱：我於109年、110年在苡兆公司月薪5萬6,000元，
    於111年在浩崴公司月薪6萬多元等語（偵A1卷第37至39頁）
    ；浩崴公司副理陳肇甫於警詢時證稱：我於109年8月至111
    年5月任職於浩崴公司，經過一段時間升為副理，月薪5萬5,
    000元等語（偵C6卷第528至530、532頁）；苡兆公司客服經
    理謝文得於警詢時證稱：我從109年12月任職到110年12月左
    右，月薪約5萬元等語（偵C4卷第10至11頁）；參以上開任
    職於本案三公司之證人均係經由徐師涵或黃苓琦僱用（原審
    卷2第217頁），則其等證人月薪可達15萬元，最少亦有5萬
    元等情，堪以認定。又由徐師涵等3人上開供述及原審已確
    定之犯罪事實，亦可認徐師涵、黃苓琦分別於擔任涵澤公司
    、苡兆公司之總監及綜理該等公司事務、李威翰為黃苓琦之
    配偶，輔助黃苓琦管理苡兆公司事務，徐師涵等3人在本案
    三公司地位顯高於上開證人，則其等事後翻異前詞，徐師涵
    、黃苓琦改稱其月薪僅有5萬初或低於5萬元、李威翰則改稱
    沒有領取薪水云云，均低於所僱用之員工，核與常情顯有不
    符，不足採信。　
 (3)再者，依李威翰手機內通訊軟體對話紀錄截圖（偵A4卷第12
    5至151頁），可見李威翰向黃苓琦提醒本案博弈網站及集團
    薪水事項（偵A4卷第127、129頁），並有李威翰與本案博弈
    集團成員對話紀錄（偵A4卷第133頁），且有徐師涵於涵澤
    公司群組傳達部門主管要定時點開群組、李威翰回應「好的
    。收到」之對話紀錄（偵A4卷第141頁），堪認李威翰確有
    處理本案博弈網站相關事務。至李威翰於原審先辯稱：透過
    我的幫忙，「HO」的集團有獲得他們想要找的資源，給付我
    約20萬元報酬云云（見原審卷1第201頁）；後又改稱：我所
    收取之20萬元報酬與本案賭博無關云云（見本院卷2第151頁
    ），可見李威翰事後不僅翻異前詞，前後供述已有不一，且
    辯稱核與上開對話紀錄截圖亦有不同，所辯難認為真實。
 (4)綜上，由本案事證實無法認定本案三公司係經營合法網路影
    音直播或其他合法事業，縱有直播亦係為本案博弈網站遊戲
    所為；又徐師涵等3人於警詢、偵查期間均已供稱所為本案
    賭博犯行領取之月薪分別為8萬元、10萬元、8萬元，徐師涵
    等3人於本案三公司任職期間領取薪資均為犯罪所得，已堪
    認定（詳前所述），是徐師涵等3人及其等辯護人上開所辯
    ，無足可採。
(二)扣押物品部分：
 　 按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屬於犯罪行
    為人者，得沒收之，刑法第38條第2項定有明文。然而，刑
    法第38條第2項仍賦予法院一定裁量權限，得衡酌個案情節
    決定是否沒收。經查：
 1、扣案如附表二編號19至29、附表三所示之物，均非徐師涵等
    3人所有之物，自無從依上開規定沒收。
 2、扣案如附表四、五、六所示之物，分別係在涵澤公司、浩崴
    公司、苡兆公司扣得之物，除員工使用之個人物品外，均各
    為公司所有之物，有證人聶塏潾、張均皓、劉安妮、梁詩涵
    、李羽函、黃彥菁、葉鈺庭、吳育君、賴韋臻、林宇軒、陳
    怡晴、謝采潔、張智超、許仲凱、黃育維、徐鵬修等人於警
    詢之證述（他2卷第48至49、115、163頁、偵A2卷第13頁、
    偵A3卷第190至191頁、偵C5卷第7、69至70、85至86、147、
    271至272、333、457、519、581至582頁、偵C6卷第108頁、
    偵C7卷第4至6頁），及黃苓琦於原審審理之供述（原審卷2
    第150至151頁）可憑，是扣案如附表四、五、六所示之物亦
    均非徐師涵等3人所有之物，亦無從依上開規定沒收。
 3、扣案如附表二編號1至18所示之物，固分別為徐師涵等3人所
    有之物，然該等扣案物均非違禁物，亦無證據證明屬供本案
    犯罪所用、預備所用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故均不予宣告沒
    收。
 4、至起訴書所稱扣案如附表三編號25（即起訴書附表六編號3
    ）、附表三編號51（即起訴書附表五編號10）、附表四編號
    9（即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8）、附表六編號8（即起訴書附表
    四編號4）、附表六編號21、23（即起訴書附表四編號16）
    所示現金共計633萬4,659元，及苡兆公司之台北富邦商業銀
    行活存帳戶暨外匯帳戶存款390萬5,799元、美金2,241.51元
    ，據李威翰於偵查中供稱：入金是先到第三方公司提供的帳
    戶，本案博弈集團會找好公司把我們同事拉進群組，如果要
    入金的話，第三方公司會給我們銀行卡號，我們把銀行卡號
    交給客戶，存好錢後第三方再打錢到菲律賓總部，出金也是
    ，客戶說要出金，菲律賓公司會存錢到第三方公司，第三方
    公司再轉給客戶，我們比較像是中間傳遞資訊，沒有實際經
    手錢的流動等語（偵A4卷第162頁）；黃苓琦於偵查中供稱
    ：我會向總公司提出要支付客服的薪水、辦公室租金等公司
    費用的預算，總部會詢問我公司的外幣帳戶，接著告知我錢
    已經打到外幣帳戶，我確認有入帳之後就將錢換匯成臺幣，
    再支付公司所需的薪水、租金等費用，我的薪資也是從上開
    總部給的款項中提取屬於我的薪水等（偵A4卷第272至273頁
    ）；徐師涵於偵查中供稱：我們是在招募客服人力，不會接
    觸到賭博網站的金流等語（偵A4卷第472頁），可徵本案三
    公司均僅負責線上賭博網站之文字客服工作，未經手上開線
    上賭博網站入出金之款項，是依卷內證據尚不足認定上開現
    金及銀行帳戶存款即為本案圖利聚眾賭博罪之犯罪所得，爰
    不予宣告沒收。　
四、撤銷改判部分（關於蔡金澄之刑部分及徐師涵等3人之犯罪
    所得沒收部分）之理由：　　
(一)原審審理後，就蔡金澄非法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罪，量處有
    期徒刑3年8月；就徐師涵等3人共同犯圖利聚眾賭博罪，諭
    知相關沒收、追徵，固非無見。惟查：⒈原判決就蔡金澄量
    刑部分，未及審酌其於偵查中自白，且於本院審理時繳交犯
    罪所得，有銀行法第125條之4第2項減刑適用。⒉徐師涵等3
    人分別有上開應沒收之犯罪所得，原判決未審酌徐師涵等3
    人於偵查期間之供述、本案三公司其他員工之證述及手機通
    訊軟體相關對話紀錄等證據，逕以徐師涵等3人於原審不實
    陳述之薪資及公司營業內容計算犯罪所得；且原審判決以「
    估算」方式計算其等犯罪所得，而認定徐師涵及黃苓琦從事
    本案違法行為之工作，占全部工作比例約1/5，然均未見其估
    算所依據之相關資料，顯有違誤。綜上，被告蔡金澄上訴主
    張適用刑法第59條減刑規定，固為無理由（如上所述），然
    檢察官上訴指摘原判決關於徐師涵等3人犯罪所得沒收部分
    不當、蔡金澄上訴主張原判決量刑過重，均為有理由，自應
    由本院將原判決關於蔡金澄之刑部分及徐師涵等3人之犯罪
    所得沒收部分予以撤銷改判。　
(二)爰以行為人為基礎，審酌蔡金澄無視政府對於匯兌管制之禁令，非法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迴避主管機關之監督與政府對於兩岸資金流向之管制，影響國家經濟、金融匯兌之交易秩序，並使尋求匯兌服務者之資金處於高度風險之中，且於本案之前即因犯同罪質之罪而經有罪判決確定，並獲緩刑，竟不知悔改而仍以相同之方式更犯本案，行為實有不當。惟考量蔡金澄犯罪期間非長（自111年2月至8月間），且經手匯兌人民幣而獲取1萬4,248元犯罪所得（計算式：1,424,891÷10,000×100＝14,248，參附表七所示），尚非鉅額，並參酌蔡金澄於原審否認，然於本院審理時，深知悔意業已坦承全部犯行及繳回全部犯罪所得之犯後態度；從事公益活動及捐款紀錄（本院卷一第383至388頁）；復考量犯罪動機、目的、手段；蔡金澄自陳五專畢業，現職飾金買賣，已婚，須扶養父母及小孩（原審卷2第139頁、本院卷一第427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另就徐師涵等3人未扣案之犯罪所得，諭知如主文第3項所示之沒收。
(三)至蔡金澄雖請求緩刑，惟查：蔡金澄前因違反銀行法等案件
    ，經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於110年10月13日以110年度金訴字第
    110號違反銀行法等案件（下稱「前案一」）判處有期徒刑1
    年8月，緩刑3年，於110年11月19日判決確定，緩刑期間為1
    10年11月19日至113年11月18日；復於「前案一」緩刑期間
    ，另因違反銀行法等案件，經本院於113年7月2日以112年度
    金上訴字第66號案件（下稱「前案二」）判決處有期徒刑3
    年8月，蔡金澄提起上訴，嗣最高法院於113年11月14日以11
    3年度台上字第4358號判決駁回「前案二」之上訴確定，尚
    未執行等情，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考。是蔡金澄就「前
    案一」固經宣告緩刑，惟於110年11月19日至113年11月18日
    緩刑期內因故意犯「前案二」之罪，而在緩刑期內之113年1
    1月14日受逾6月有期徒刑之宣告確定，已有刑法第75條第1
    項第1款聲請撤銷緩刑宣告事由；又蔡金澄就「前案二」亦
    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確定，且無執行完畢已
    逾5年之情形，自無刑法第74條第1項緩刑規定之適用，併此
    敘明。　
五、上訴駁回部分（扣押物品沒收部分）：　　
　　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扣案現金及苡兆公司銀行帳戶內款項
    ，應可認係用來經營賭博網站線上文字客服業務之營運資金
    ，屬供犯罪所用之物或預備供犯罪所用之物，應予沒收等語
    。惟查，該等款項縱認屬本案三公司營運資金，然檢察官未
    提出證據證明該等款項屬徐師涵3人所有，核與刑法第38條
    第2項「屬於犯罪行為人者」之要件不符，自無從依刑法第3
    8條第2項規定沒收。原判決此部分所為認定與卷內事證相符
    ，就扣案物不予宣告沒收部分（如前所述），並無不當，原
    判決此部分應予維持。檢察官此部分指摘無法採信，應予駁
    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
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彥章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刑事第二十四庭　審判長法　官 宋松璟
　　　　　　　　　　　　　　　　　　　  法　官 鄭昱仁
　　　　　　　　　　　　　　　　　　　  法　官 姜麗君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蔡金澄部分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
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
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
法院」。
其餘不得上訴。
　　　　　　　　　　　　　　　　　　　　書記官 巫佳蒨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銀行法第29條
除法律另有規定者外，非銀行不得經營收受存款、受託經理信託
資金、公眾財產或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
違反前項規定者，由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會同司法警察
機關取締，並移送法辦；如屬法人組織，其負責人對有關債務，
應負連帶清償責任。
執行前項任務時，得依法搜索扣押被取締者之會計帳簿及文件，
並得拆除其標誌等設施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
銀行法第125條
違反第29條第1項規定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新臺幣1千萬元以上2億元以下罰金。其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
上利益達新臺幣一億元以上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
臺幣2千5百萬元以上5億元以下罰金。
經營金融機構間資金移轉帳務清算之金融資訊服務事業，未經主
管機關許可，而擅自營業者，依前項規定處罰。
法人犯前二項之罪者，處罰其行為負責人。
中華民國刑法第268條
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或聚眾賭博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9萬元以下罰金。
附表一至八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上訴字第43號
上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蔡金澄





選任辯護人  王昱棋律師
            廖威智律師
被      告  徐師涵



            黃苓琦


            李威翰


共      同
選任辯護人  徐人和律師
            崔碩元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銀行法等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金訴字第25號，中華民國113年3月14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8164、26547、36012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關於蔡金澄之刑部分，徐師涵、黃苓琦及李威翰之犯罪所得沒收部分，均撤銷。　　
二、蔡金澄處有期徒刑壹年拾月。
三、徐師涵、黃苓琦及李威翰下列未扣案之犯罪所得，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均追徵其價額：
(一)徐師涵犯罪所得新臺幣164萬2,667元。
(二)黃苓琦犯罪所得新臺幣190萬元。
(三)李威翰犯罪所得新臺幣152萬元。　　
四、其他上訴駁回。
　　理　由
一、依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 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本案上訴人即檢察官明示僅就原判決關於被告徐師涵、黃苓琦、李威翰（下稱徐師涵等3人）沒收部分提起上訴（本院卷一第222、397至398頁）；上訴人即被告蔡金澄明示僅就原判決之量刑部分提起上訴（本院卷一第398頁），是本院審理範圍就徐師涵等3人僅限於沒收部分，就蔡金澄僅限於刑之部分，並以原判決認定之犯罪事實及所犯法條為審酌依據。
二、有關被告蔡金澄量刑之減刑事由論述如下：　　
(一)按銀行法第125條之4第2項前段規定，犯同法第125條之罪，在偵查中自白，如自動繳交全部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其立法意旨，係為鼓勵犯罪行為人勇於自白並自動繳出其因參與相關犯罪之所得而設。又所謂在偵查中「自白」，係指被告對於自己犯罪事實之全部或攸關犯罪構成要件之主要部分，在偵查中向有偵（調）查犯罪職權之公務員為坦白供述而言（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491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蔡金澄於偵查中已向有偵查犯罪職權之檢察官自白非法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犯行（偵B卷第255頁），且於本院審理期間繳交犯罪所得，有收據在卷可憑（本院卷一第346頁），符合上述銀行法第125條之4第2項前段規定，就所犯非法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罪，減輕其刑。
(二)蔡金澄無刑法第59條減輕規定之適用： 　　
　  按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此雖為法院依法得行使裁量事項，然非漫無限制，必須犯罪另有特殊原因、環境與情狀，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人之同情，認為即予宣告法定低度刑期，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是以，為此項裁量減輕其刑時，必須就被告全部犯罪情狀予以審酌，在客觀上是否有足以引起社會上一般人之同情，而可憫恕情形，始謂適法（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6683號判決意旨可參）。查被告前因違反銀行法業經法院有罪判決確定（詳後述），理應清楚非銀行不得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然又犯本案；且被告已依銀行法第125條之4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實無情輕法重之憾；況被告於本案行為時，為身心健全之成年人，智識程度及社會經驗均無明顯匱乏之虞，當可期其守法自重，又審酌其於本案之犯罪情狀，無不得已而為之情由，難認有何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而可憫恕之情，自無再適用刑法第59條遞減其刑之餘地。則被告及其辯護人主張適用刑法第59條，容有未當。
三、有關被告徐師涵等3人沒收部分，論述如下：　　
(一)犯罪所得部分：
 1、原判決認定之犯罪事實：徐師涵自民國109年9月間受僱於自稱「HO」之大陸地區人民所屬博弈集團，並於同年11月起，透過浩崴科技有限公司（下稱浩崴公司）、涵澤有限公司（下稱涵澤公司）、苡兆科技有限公司（下稱苡兆公司）（上三公司合稱本案三公司），為「HO」所屬博弈集團招募、綜理本案賭博網站所需之線上文字客服人員，嗣擔任涵澤公司之總監及綜理涵澤公司之管理事務，統由涵澤公司負責招募線上文字客服人員後，再分由浩崴公司及苡兆公司執行賭博網站之線上文字客服業務；黃苓琦則係透過徐師涵之介紹，於109年11月起先至涵澤公司從事招募本案賭博網站線上文字客服人員之業務，嗣擔任苡兆公司之總監及綜理苡兆公司之管理事務，於111年4月起兼任浩崴公司總監及綜理浩崴公司之管理事務；李威翰為黃苓琦之配偶，輔助黃苓琦管理苡兆公司之事務，本案於111年6月14為警持票搜索而悉徐師涵等3人犯行（原審卷2第216至218頁）。業經原判決判處徒刑確定並執行，此有原審法院113年4月25日北院英刑全112金訴25字第1130004698號函及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3年5月2日北檢銘馨113執保153字第1139042526號函附卷可參（原審卷2第309、311頁），合先敘明。
 2、徐師涵等3人犯罪所得計算如下：　　
 (1)徐師涵部分：
　　於警詢時供稱：我從事人力招聘，幫涵澤公司找人，然後提供人力給浩崴公司及苡兆公司，每月收入約8萬元等語（偵A4卷第340頁）；於偵查中供稱：「HO」希望我能幫他招聘人員，他要成立一個人力資源公司，幫他的博弈網站找客服人員，我於109年9月15日應聘後，就以涵澤公司為博弈網站招募客服人員，每月薪水8萬元。我是涵澤公司的最高主管，主要負責該公司在台灣業務營運等語（偵A4卷第470、473至474頁）。則由徐師涵上開供稱及原審業已確定之犯罪事實，堪認徐師涵因本案犯行而每月領取薪資8萬元，任職期間自109年9月15日起至111年6月14日經警查獲日止，共計領取20個月（109年10月至111年5月）又16天（109年9月15日至30日）之月薪（於111年6月間任職至14日，未滿1個月，尚不能證明有領取該月份薪資，下同），薪資總計164萬2,667元（計算式：80,000×[20+(16/30)]＝1,642,667）為其犯罪所得。
 (2)黃苓琦部分：
　　於警詢時供稱：我工作薪資月薪10萬，收入來源是大陸總部。苡兆公司為從事賭博客服及賭博軟體工程師的博弈公司，我參與發放薪水及庶務工作；若缺客服時，我會請涵澤公司幫忙招募員工等語（偵A4卷第185、191頁）；於偵查中供稱：我在苡兆公司掛的職稱是總監，負責業務有員工薪資發放，及與總部接洽博弈網站客服業務和對帳及庶務事項，月薪約10萬元等語（偵A4卷第272頁）。則由黃苓琦上開供稱及原審業已確定之犯罪事實，堪認黃苓琦因本案犯行而每月領取薪資10萬元，任職期間自109年11月起至111年6月14日經警查獲止，共計領取19個月（109年11月至111年5月）之月薪，薪資總計190萬元（計算式：100,000×19＝1,900,000）為其犯罪所得。　
 (3)李威翰部分：
　　李威翰於偵查中供稱：我在本案三公司這邊領薪水，月薪8萬元，沒有獎金，公司賺錢賠錢不關我的事，叫我做什麼我就做什麼，我願意承認賭博罪等語（偵A4卷第163至164頁），則由李威翰上開供稱及原審業已確定之犯罪事實，堪認李威翰因本案犯行而每月領取薪資8萬元，任職期間自109年11月起至111年6月14日經警查獲止，共計領取19個月（109年11月至111年5月）之月薪，薪資總計152萬元（計算式：80,000×19＝1,520,000）為其犯罪所得。
 3、至徐師涵等3人及其等辯護人辯稱：徐師涵、黃苓琦於本案三公司主要係執行網路影音直播之相關業務，直播內容與本案賭博網站無關，領取月薪至多分別為5萬2,000元、4萬5,000元，其等處理招募賭博網站線上文字客服人員相關工作占全部工作比例不到5分之1；李威翰未於本案三公司領取固定月薪，所收取之20萬元係做直播找網紅之報酬佣金云云。惟查：
 (1)李威翰於偵查中供稱：徐師涵知道我另有公司做網路行銷跟網紅業配，請我幫他們博弈網站做直播，因此我在涵澤公司群組裡有傳遞直播網紅的訊息等語（偵A4卷第161頁）；徐師涵於偵查中供稱：本案博弈集團總部建議我們找直播主，我在涵澤公司群組請大家幫忙等語（偵A4卷第429頁）；證人即涵澤公司人事主管林嘉豪於警詢時證稱：涵澤公司於110年7、8月間到10月許經營網路直播平台的博弈網站遊戲項目等語（偵A3卷第52頁）；證人即浩崴公司早班客服組長劉安妮、文字客服人員許瀞云、張庭瑋、廖之琳、蘇怡禎、李黛伶、洪啓耀於警詢時證稱：本案博弈網站遊戲有真人視訊直播百家樂等語（偵C6卷第24、62、92、114、140、166、217頁），且有彩票直播活動之手機截圖在卷可憑（偵A4卷第456頁）。綜上各情足認上開直播內容核與本案博弈網站遊戲相關；又附表八所示證人即本案三公司之員工，亦均證稱於本案三公司係從事本案博弈網站之線上文字客服人員或與賭博網站有關之工作事務，有附表八所示供述證據在卷為據，是本案三公司從事上開博弈網站相關賭博工作，實堪認定；再者卷內尚無證據足可認定本案三公司尚有從事賭博工作以外之事業。是以，徐師涵等3人於本案三公司所得薪資，均為本案犯罪所得。
 (2)證人即涵澤公司人事主管林嘉豪於警詢、專員李建中於警詢及偵查中均證稱：我從109年10月開始任職於涵澤公司，月薪平均15萬元等語（偵A3卷第41至42、322、436頁）；涵澤公司質檢部及網域檢測部主管張均皓於警詢及偵查中證稱：我從109年10月開始任職於涵澤公司，月薪約5至6萬元等語（他2卷第53、68至71頁）；浩崴公司客服經理李重億於警詢時證稱：我於109年、110年在苡兆公司月薪5萬6,000元，於111年在浩崴公司月薪6萬多元等語（偵A1卷第37至39頁）；浩崴公司副理陳肇甫於警詢時證稱：我於109年8月至111年5月任職於浩崴公司，經過一段時間升為副理，月薪5萬5,000元等語（偵C6卷第528至530、532頁）；苡兆公司客服經理謝文得於警詢時證稱：我從109年12月任職到110年12月左右，月薪約5萬元等語（偵C4卷第10至11頁）；參以上開任職於本案三公司之證人均係經由徐師涵或黃苓琦僱用（原審卷2第217頁），則其等證人月薪可達15萬元，最少亦有5萬元等情，堪以認定。又由徐師涵等3人上開供述及原審已確定之犯罪事實，亦可認徐師涵、黃苓琦分別於擔任涵澤公司、苡兆公司之總監及綜理該等公司事務、李威翰為黃苓琦之配偶，輔助黃苓琦管理苡兆公司事務，徐師涵等3人在本案三公司地位顯高於上開證人，則其等事後翻異前詞，徐師涵、黃苓琦改稱其月薪僅有5萬初或低於5萬元、李威翰則改稱沒有領取薪水云云，均低於所僱用之員工，核與常情顯有不符，不足採信。　
 (3)再者，依李威翰手機內通訊軟體對話紀錄截圖（偵A4卷第125至151頁），可見李威翰向黃苓琦提醒本案博弈網站及集團薪水事項（偵A4卷第127、129頁），並有李威翰與本案博弈集團成員對話紀錄（偵A4卷第133頁），且有徐師涵於涵澤公司群組傳達部門主管要定時點開群組、李威翰回應「好的。收到」之對話紀錄（偵A4卷第141頁），堪認李威翰確有處理本案博弈網站相關事務。至李威翰於原審先辯稱：透過我的幫忙，「HO」的集團有獲得他們想要找的資源，給付我約20萬元報酬云云（見原審卷1第201頁）；後又改稱：我所收取之20萬元報酬與本案賭博無關云云（見本院卷2第151頁），可見李威翰事後不僅翻異前詞，前後供述已有不一，且辯稱核與上開對話紀錄截圖亦有不同，所辯難認為真實。
 (4)綜上，由本案事證實無法認定本案三公司係經營合法網路影音直播或其他合法事業，縱有直播亦係為本案博弈網站遊戲所為；又徐師涵等3人於警詢、偵查期間均已供稱所為本案賭博犯行領取之月薪分別為8萬元、10萬元、8萬元，徐師涵等3人於本案三公司任職期間領取薪資均為犯罪所得，已堪認定（詳前所述），是徐師涵等3人及其等辯護人上開所辯，無足可採。
(二)扣押物品部分：
 　 按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屬於犯罪行為人者，得沒收之，刑法第38條第2項定有明文。然而，刑法第38條第2項仍賦予法院一定裁量權限，得衡酌個案情節決定是否沒收。經查：
 1、扣案如附表二編號19至29、附表三所示之物，均非徐師涵等3人所有之物，自無從依上開規定沒收。
 2、扣案如附表四、五、六所示之物，分別係在涵澤公司、浩崴公司、苡兆公司扣得之物，除員工使用之個人物品外，均各為公司所有之物，有證人聶塏潾、張均皓、劉安妮、梁詩涵、李羽函、黃彥菁、葉鈺庭、吳育君、賴韋臻、林宇軒、陳怡晴、謝采潔、張智超、許仲凱、黃育維、徐鵬修等人於警詢之證述（他2卷第48至49、115、163頁、偵A2卷第13頁、偵A3卷第190至191頁、偵C5卷第7、69至70、85至86、147、271至272、333、457、519、581至582頁、偵C6卷第108頁、偵C7卷第4至6頁），及黃苓琦於原審審理之供述（原審卷2第150至151頁）可憑，是扣案如附表四、五、六所示之物亦均非徐師涵等3人所有之物，亦無從依上開規定沒收。
 3、扣案如附表二編號1至18所示之物，固分別為徐師涵等3人所有之物，然該等扣案物均非違禁物，亦無證據證明屬供本案犯罪所用、預備所用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故均不予宣告沒收。
 4、至起訴書所稱扣案如附表三編號25（即起訴書附表六編號3）、附表三編號51（即起訴書附表五編號10）、附表四編號9（即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8）、附表六編號8（即起訴書附表四編號4）、附表六編號21、23（即起訴書附表四編號16）所示現金共計633萬4,659元，及苡兆公司之台北富邦商業銀行活存帳戶暨外匯帳戶存款390萬5,799元、美金2,241.51元，據李威翰於偵查中供稱：入金是先到第三方公司提供的帳戶，本案博弈集團會找好公司把我們同事拉進群組，如果要入金的話，第三方公司會給我們銀行卡號，我們把銀行卡號交給客戶，存好錢後第三方再打錢到菲律賓總部，出金也是，客戶說要出金，菲律賓公司會存錢到第三方公司，第三方公司再轉給客戶，我們比較像是中間傳遞資訊，沒有實際經手錢的流動等語（偵A4卷第162頁）；黃苓琦於偵查中供稱：我會向總公司提出要支付客服的薪水、辦公室租金等公司費用的預算，總部會詢問我公司的外幣帳戶，接著告知我錢已經打到外幣帳戶，我確認有入帳之後就將錢換匯成臺幣，再支付公司所需的薪水、租金等費用，我的薪資也是從上開總部給的款項中提取屬於我的薪水等（偵A4卷第272至273頁）；徐師涵於偵查中供稱：我們是在招募客服人力，不會接觸到賭博網站的金流等語（偵A4卷第472頁），可徵本案三公司均僅負責線上賭博網站之文字客服工作，未經手上開線上賭博網站入出金之款項，是依卷內證據尚不足認定上開現金及銀行帳戶存款即為本案圖利聚眾賭博罪之犯罪所得，爰不予宣告沒收。　
四、撤銷改判部分（關於蔡金澄之刑部分及徐師涵等3人之犯罪所得沒收部分）之理由：　　
(一)原審審理後，就蔡金澄非法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罪，量處有期徒刑3年8月；就徐師涵等3人共同犯圖利聚眾賭博罪，諭知相關沒收、追徵，固非無見。惟查：⒈原判決就蔡金澄量刑部分，未及審酌其於偵查中自白，且於本院審理時繳交犯罪所得，有銀行法第125條之4第2項減刑適用。⒉徐師涵等3人分別有上開應沒收之犯罪所得，原判決未審酌徐師涵等3人於偵查期間之供述、本案三公司其他員工之證述及手機通訊軟體相關對話紀錄等證據，逕以徐師涵等3人於原審不實陳述之薪資及公司營業內容計算犯罪所得；且原審判決以「估算」方式計算其等犯罪所得，而認定徐師涵及黃苓琦從事本案違法行為之工作，占全部工作比例約1/5，然均未見其估算所依據之相關資料，顯有違誤。綜上，被告蔡金澄上訴主張適用刑法第59條減刑規定，固為無理由（如上所述），然檢察官上訴指摘原判決關於徐師涵等3人犯罪所得沒收部分不當、蔡金澄上訴主張原判決量刑過重，均為有理由，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關於蔡金澄之刑部分及徐師涵等3人之犯罪所得沒收部分予以撤銷改判。　
(二)爰以行為人為基礎，審酌蔡金澄無視政府對於匯兌管制之禁令，非法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迴避主管機關之監督與政府對於兩岸資金流向之管制，影響國家經濟、金融匯兌之交易秩序，並使尋求匯兌服務者之資金處於高度風險之中，且於本案之前即因犯同罪質之罪而經有罪判決確定，並獲緩刑，竟不知悔改而仍以相同之方式更犯本案，行為實有不當。惟考量蔡金澄犯罪期間非長（自111年2月至8月間），且經手匯兌人民幣而獲取1萬4,248元犯罪所得（計算式：1,424,891÷10,000×100＝14,248，參附表七所示），尚非鉅額，並參酌蔡金澄於原審否認，然於本院審理時，深知悔意業已坦承全部犯行及繳回全部犯罪所得之犯後態度；從事公益活動及捐款紀錄（本院卷一第383至388頁）；復考量犯罪動機、目的、手段；蔡金澄自陳五專畢業，現職飾金買賣，已婚，須扶養父母及小孩（原審卷2第139頁、本院卷一第427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另就徐師涵等3人未扣案之犯罪所得，諭知如主文第3項所示之沒收。
(三)至蔡金澄雖請求緩刑，惟查：蔡金澄前因違反銀行法等案件，經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於110年10月13日以110年度金訴字第110號違反銀行法等案件（下稱「前案一」）判處有期徒刑1年8月，緩刑3年，於110年11月19日判決確定，緩刑期間為110年11月19日至113年11月18日；復於「前案一」緩刑期間，另因違反銀行法等案件，經本院於113年7月2日以112年度金上訴字第66號案件（下稱「前案二」）判決處有期徒刑3年8月，蔡金澄提起上訴，嗣最高法院於113年11月14日以113年度台上字第4358號判決駁回「前案二」之上訴確定，尚未執行等情，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考。是蔡金澄就「前案一」固經宣告緩刑，惟於110年11月19日至113年11月18日緩刑期內因故意犯「前案二」之罪，而在緩刑期內之113年11月14日受逾6月有期徒刑之宣告確定，已有刑法第75條第1項第1款聲請撤銷緩刑宣告事由；又蔡金澄就「前案二」亦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確定，且無執行完畢已逾5年之情形，自無刑法第74條第1項緩刑規定之適用，併此敘明。　
五、上訴駁回部分（扣押物品沒收部分）：　　
　　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扣案現金及苡兆公司銀行帳戶內款項，應可認係用來經營賭博網站線上文字客服業務之營運資金，屬供犯罪所用之物或預備供犯罪所用之物，應予沒收等語。惟查，該等款項縱認屬本案三公司營運資金，然檢察官未提出證據證明該等款項屬徐師涵3人所有，核與刑法第38條第2項「屬於犯罪行為人者」之要件不符，自無從依刑法第38條第2項規定沒收。原判決此部分所為認定與卷內事證相符，就扣案物不予宣告沒收部分（如前所述），並無不當，原判決此部分應予維持。檢察官此部分指摘無法採信，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彥章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刑事第二十四庭　審判長法　官 宋松璟
　　　　　　　　　　　　　　　　　　　  法　官 鄭昱仁
　　　　　　　　　　　　　　　　　　　  法　官 姜麗君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蔡金澄部分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其餘不得上訴。
　　　　　　　　　　　　　　　　　　　　書記官 巫佳蒨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銀行法第29條
除法律另有規定者外，非銀行不得經營收受存款、受託經理信託資金、公眾財產或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
違反前項規定者，由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會同司法警察機關取締，並移送法辦；如屬法人組織，其負責人對有關債務，應負連帶清償責任。
執行前項任務時，得依法搜索扣押被取締者之會計帳簿及文件，並得拆除其標誌等設施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

銀行法第125條
違反第29條第1項規定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上2億元以下罰金。其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一億元以上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2千5百萬元以上5億元以下罰金。
經營金融機構間資金移轉帳務清算之金融資訊服務事業，未經主
管機關許可，而擅自營業者，依前項規定處罰。
法人犯前二項之罪者，處罰其行為負責人。

中華民國刑法第268條
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或聚眾賭博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9萬元以下罰金。
附表一至八



